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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报关协议

（以下简称甲方）与东方君创进出口（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就甲方委托乙方代理进出口运输报关等海关手续一事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将公司内自理进出口运输报关等海关事务全权委托乙方办理，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开始生效，有效期为一年，如双方无任何异议则本协议自动延续一年，以此类推。

2.乙方负责为甲方办理报关﹑报检﹑查验及国际国内（市内）运输等各种进出口手续，由于货物本身问题发生的滞报，滞纳以及产生的相应杂费由甲方负担。

3.由于乙方仅受甲方委托承办代理进出口报关手续，所以对所进出商品的质量等本身问题不承担责任。

4. 甲方提供报关文件时须将外文品名翻译清楚，纳税货物须将归类税号提供给乙方。（或交乙方详细的清单以便乙方查找）乙方必须在遇到报关文件有问题、海关查验有问题、及耽误正常送货的其它问题时，立即通知甲方报明情况以便及时处理。
5.甲方需负担货物进出口所产生的费用，包括关税﹑检疫费港杂费﹑运输费用等

6．甲方应遵守海关法，并对所进出口的货物的品名，数量，价值的真实性负全部责任。

7. 乙方有责任协助甲方办理海关所需要的文件，在通关过程中如发现问题要及时告之甲方，并真实的反映给甲方海关检疫等部门对所进出货物的意见和问题，一起协商解决，尽快完成通关工作。

8. 乙方须在接到甲方货物正本提单或到货通知及相关报关文件后，空运货物三个工作日内，海运货物五个工作日内将货物运至甲方指定地点或仓库，如超过时间，未送到卸货地点，乙方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关费用及责任。（海关对货物申报有异议，甲方未及时缴纳税款及对货物查验有问题的情况除外。）

9. 甲方可按合同情况选择货物国际运输及国内（市内）长短途保险，乙方所委托的承运人因交通意外而产生的损失只负责赔偿车辆和人员的经济损失。如因甲方未上保险而导致的货损由甲方承担。

10.通关工作完成后，乙方应及时按甲方要求开出收费明晰单，在甲方确认费用无误后开出正式发票，甲方及时将费用支付乙方。

本协议一式两份，以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如有未尽事宜，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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